附件1：
2009年万州区普通高中招生计划表

	学    校
	合计
班数
	招生计划
	备    注

	
	
	合计
人数
	统招
人数
	调招
人数
	

	合 计（公办）
	218
	11124
	7787
	3337
	每班54人统招占70%

	万州二中
	20
	1080
	756
	324
	含国防生源基地班

	万州中学
	20
	1080
	756
	324
	

	万州三中
	18
	972
	680
	292
	

	上海中学
	14
	756
	530
	226
	

	外国语学校
	10
	540
	378
	162
	

	万州一中
	12
	648
	454
	194
	


	分水中学
	16
	864
	605
	259
	

	新田中学
	16
	864
	605
	259
	

	沙河中学
	12
	648
	454
	194
	

	武陵中学
	8
	432
	302
	130
	

	清泉中学
	8
	432
	302
	130
	

	国本中学
	12
	648
	454
	194
	

	龙宝中学
	8
	432
	302
	130
	

	熊家中学
	8
	432
	302
	130
	

	桥亭中学
	8
	432
	302
	130
	

	龙驹中学
	8
	432
	302
	130
	

	鱼泉中学
	8
	432
	302
	130
	

	赛德中学
	6
	民办学校自主招生

	纯阳中学
	6
	民办学校自主招生


附件2：

万州区初中学业考试考务工作办法

一、命题制卷

1、初中学业考试由重庆市教委统一命题、制卷。试卷袋按大袋（30份）、小袋（5份）分装，英语学科有机读答题卡，大袋内装有密封封面、密封条各1张，密封签2枚，装订线1根。

2、领取试卷（含答案）必须派专人（2人以上）持本单位介绍信到指定地点领取。试卷保管过程中必须安排专人（2人以上）24小时值守。考试前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拆启试卷袋（含答案袋）。

二、考务组织

3、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考场）要建立初中学业考试行政首长负责制，各地要建立以政府分管领导为组长的初中学业考试领导小组，协调公安、交通、卫生防疫等部门，切实加强交通、饮食卫生、社会治安等项工作的领导和管理，确保师生生命安全和考试工作顺利进行。

4、考场设置由万州区教委按照相对集中的原则统一规划设置，原则上设在高完中或交通方便、规模较大、条件较好的初中。

5、各考场应由承办学校校长担任考场主任，本考场考生来源学校的部分校长（或副校长）担任考场副主任。考试期间，区教委统筹安排巡视员监督指导各考场考务工作。

6、监考人员原则上以考场为单位统一交叉安排，暂不具备条件的，至少应做到本校教师不担任本校学生所在考室的主监考。思想、业务素质差或当年有直系亲属参加初中学业考试的教师，不得参加监考工作。

7、毕业学校必须委派一名负责人担任领队，全面负责学生的交通、食宿、安全等工作，并切实做好考生的思想教育和组织、动员工作，及时向考场通报有关情况，服从考场安排，听从考场的指挥。

8、各考场必须对考务人员进行严格的思想、业务培训，坚持不培训不上岗。每科考试结束后，考场主任必须对上一堂考试进行小结，并对下一堂考试提出具体要求；各考场每天必须召开领队会议，及时通报情况，总结经验教训。

9、考试期间出现重大安全及违纪舞弊行为，考场主任必须会同教育行政部门委派的巡视员按有关规定及时、妥善处理，并迅速报告上级有关部门。

三、考试

10、各考场必须按区教委规定的时间统一进行考试，绝不允许提前或延后考试。

11、各考场必须在考试前一天布置考室，并允许考生在领队教师带领下试座。

12、考前20分钟，监考员领取试卷后直接进入考室。考前15分钟打预备铃，考生入场，监考员宣读《考试规则》。考前5分钟，监考员当众启封试卷袋，并将试卷发给考生，考试铃响后，考生才能答题。考试结束前30分钟，监考员口头通报时间。考试终止铃响后，监考员宣布考试时间结束，考生停止答题。

13、考试结束后，监考员收回试卷，按顺序（小号在上，大号在下）清点整理后，立即交考场办公室；考场主任验卷后，监考员按要求装卷、封卷，并送指定地点保管。全部考试结束后，各考场派专人（不少于2人）将试卷送指定评卷场。

四、评卷

14、初中学业考试评卷工作由区教委统一组织实施。

15、评卷采取流水作业方式，必须严格执行评分标准。经复查无误后，方可拆封登记成绩。拆封后，任何人不得更改成绩。

16、考生可在规定的时间内申请查分。查分由区教委统一组织。除区教委在规定时间统一组织的查分以外，其他任何人不得查阅试卷。

附件3：

万州区初中学业考试规则

1、考生凭《准考证》提前15分钟（第一科考试提前25分钟，外语学科提前30分钟）进入考室，对号入座，将《准考证》放在考桌左上角的座位号旁。入考室时只能带必要的文具，如钢笔、铅笔、圆规、直尺、三角尺、橡皮擦等。不准带书包、文具盒、各种自备“垫板”和任何书籍、报纸、纸张等，更不准带计算尺、计算器（包括带计算器的手表）和移动电话、寻呼机等无线电通讯器材。思想品德与历史可带属于本堂考试范围且初中所学的教科书（历史学科包括相应的地图册）进入考场。
2、考生在得到试卷后，首先将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号准确清楚地填写在试卷规定栏内。得到试卷后，首先核对试卷是否是当堂考试科目，清点试卷张数、检查试卷有无漏印、字迹不清或破损。无误后，将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号准确、工整地填写在试卷规定的地方，不得在试卷的其他任何地方写自己的姓名、考号或作记号。考试开始信号发出后，才能开始答题。

    3、开考15分钟后，考生不得进入考场；开考30分钟后才准交卷出场。考生耽误的时间不得要求延长补足。提前离场的考生不准离开考点，只能在指定地方休息直至该科考试结束后方可离开考点。

    4、答题用蓝黑墨水的钢笔或圆珠笔，字迹要清楚。答题时，答案必须写在题目下边所留空白处，若不够时，可在试卷最后的空页上答题，不得将草稿纸作为答卷，不使用添卷纸。凡印有方格的试卷，要一字一格书写。外语学科的客观试题答案一定要按照题目要求，使用2B或3B铅笔选择正确答案在答题卡上相应处涂黑，若需更正，应用橡皮擦净后再选择正确答案填涂。

    5、考生对试题有疑问时，考生不得向监考员询问，在不涉及试题内容的前提下（如试题字迹模糊、试卷分发错误或有异常情况时），可举手示意，待监考员走近后询问。若考生因特殊情况不能坚持考试，可举手示意，经监考员同意后方可离位。

   6、考试终了信号一响，考生立即停笔起立，将试卷（含答题卡）的前后顺序整理好，放在桌上经监考员检查同意后退出考室，不准将试卷和草稿纸带出考场，并不得在考室附近逗留、谈论。

    7、考生必须严格遵守考试纪律，不准交头接耳或左顾右盼，不准向其他考生作暗示，不准偷看、夹带、代考，不准抄袭他人答案或有意将自己的答案让他人抄袭，不准接传答案或交换答卷。

8、对违犯上述规则的考生，将视情节予以处罚。

附件4：


2009年万州区普通高中招生


志愿信息卡填报办法

2009年普通高中招生志愿填报由考生采用客观信息卡填涂志愿。参加我区普通高中招生的初中毕业学生都必须填涂《万州区普通高中招生志愿信息卡》。各毕业学校在考前必须认真组织学生进行志愿信息卡填涂模拟训练，做到人人过关。志愿填报时，任何人不得阻止、干扰学生志愿的选取，违者将按有关规定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一、基本信息填报

    各考生在填涂基本信息栏时都必须准确填涂考生姓名、初中学业考试准考证号（7位）。缺考学生的志愿信息卡由监考教师填涂考生基本信息栏（考生姓名、准考证号、缺考标记）。

二、志愿填报

每个考生可以填报三个批次的志愿，每个志愿只能选择一所学校。

第一志愿学校：万州二中、万州中学、万州三中，上海中学
第二志愿学校：万州外国语学校、万州一中、分水中学、新田中学、沙河中学、武陵中学、清泉中学、国本中学。
第三志愿学校：龙宝中学、熊家中学、桥亭中学、龙驹中学、鱼泉中学、赛德中学（民办学校）、纯阳中学（民办学校）。

    志愿学校选定后，还要选择是否同意学校调招。选择同意调招，在考生志愿学校统招录取落榜后，录取时系统自动进入考生该批次志愿的调招划线录取；选择不同意调招，在考生志愿学校统招录取落榜后录取系统自动进入下一批次志愿学校划线录取。

   不填报第一志愿学校的考生，则必须填报第二志愿或第三志愿;填报了第一志愿学校的考生，还可选择填报第二志愿或第三志愿，也可选择不填报第二志愿和第三志愿。

    三、划线录取及步骤

第一批次，按考生志愿、学业考试总分及2009年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进行划线录取统招计划新生，然后依次划线录取调招计划新生（选择不同意调招划线录取而又未达到统招计划录取分数线的考生，不纳入第一志愿调招划线录取，直接进入第二志愿学校录取）。

第二批次，按考生志愿、升学总分依次录取统招和调招计划新生。

第三批次，按考生志愿、升学总分依次录取统招和调招计划新生。

附件5：
2009年万州区普通高中招生加分登记表

	姓    名
	
	性别
	
	统编学号
	

	家庭住址
	

	加分项目及等级、名次
	
	获奖
时间
	
	主办单位
	

	加分分值
	

	学校审核
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区教委
审核
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符合多项加分政策条件的考生，只选择加分分值最高的项目；
          2、本表一式一份，由符合加分政策条件的考生准确填写此表并出示相关
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区级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可不出示证件）、逐级审核上报至区教委基础教育科。

附件6：
2009年万州区普通高中招生加分登记名册
填报学校（章）：           填表人：          填表时间：

	统编学号
	姓名
	性别
	加分项目及等级、名次
	主办单位
	加分分值

	
	
	
	
	
	

	
	
	
	
	
	

	
	
	
	
	
	

	
	
	
	
	
	

	
	
	
	
	
	

	
	
	
	
	
	

	
	
	
	
	
	

	
	
	
	
	
	

	
	
	
	
	
	

	
	
	
	
	
	

	
	
	
	
	
	

	
	
	
	
	
	

	
	
	
	
	
	

	
	
	
	
	
	

	
	
	
	
	
	

	
	
	
	
	
	

	
	
	
	
	
	

	
	
	
	
	
	

	
	
	
	
	
	


说明：上报此表纸质材料时同时通过信息平台上报此表电子文档（以excel格式制作）至区教委基教科。
附件7：

2009年万州区初中学业考试工作日程
	时   间
	主   要   工   作
	承 办 单  位

	4月上旬
	制发万州区初中学业考试、初二结业考试文件
	区教委

	
	制发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文件
	区教委、学校

	4月下旬
	召开全区初中学业、初二结业、高中招生考试工作会
	区教委

	
	各校实施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
	学校

	
	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录入微机
	学校

	5月4-6日
	初中学业考试报名
	学校

	5月7-9日
	各校上报初中学业考试报名数据
	区教委、学校

	
	确定学业考试考场设置
	

	5月20日
	各考场上报考试组织领导机构名单
	学校、考场

	5月31日
	领取初中学业考试准考证
	考场

	6月9日
	召开初中学业考试考务工作会
	区教委

	6月11日
	领取初中学业考试试卷
	各考场

	
	巡视员赴各考场，检查考场保密、安全等工作；各考场召开考务工作人员培训会（交换监考人员必须在当日上午到位）；布置考室，考生试座
	区、各考场

	6月12日-14日
	初中学业考试 
14日上午11:20-12:00 高中招生志愿填报
	区、各考场

	6月14日下午
	试卷返回区教委指定的评卷场（地点：万州二中）
	各考场、蹲点巡视员

	6月15-20日
	评卷、成绩登录
	区教委

	
	打印初中学业考试成绩册、成绩单
	

	6月22日上午
	领取初中学业考试成绩册、成绩单
	学校

	6月23－24日
	初中学业考试成绩查询登记
	学校

	6月25日
	各校汇总《初中学业考试成绩查询登记表》上报区教委基教科（上报最后时间：上午12:00时前）
	区、学校

	6月26日
	区教委组织查分
	区教委

	6月27日
	领取查分成绩变更通知单
	学校

	7月5日
	高中招生录取划线
	区教委

	7月5日
	召开万州区普通高中录取工作会暨中学招生工作总结会
	区教委

	7月7-8日
	区内各普通高中招生学校寄发区教委统一印制的录取通知书
	招生学校

	9月5日
	学校将计划外招生名单报区教委备案
	招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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